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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卡擬實名制 須供身份證資料
每用戶限向每電訊商登記不多於三張卡 執法部門可索資料

為促進香港電訊服務穩健發展，並更有效

打擊涉及電話智能卡的犯罪活動，特區政府昨

日宣布將就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進行一個

月的公眾諮詢，徵詢電訊業、相關持份者和市

民的意見，有關建議包括用戶須提供身份證明

文件內的資料；每名用戶只可向每間提供公共

流動服務的電訊商登記不多於三張電話儲值

卡；電訊商須核對、釐清及核實用戶提供的資

料，並在有合理理由認為有關資料屬虛假、誤

導或不完整的情況下，取消有關電話智能卡的

登記；執法部門在有需要時可按規例向電訊商

索取電話智能卡的登記資料等，並希望在本立

法年度內完成規例的訂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現時香港流動電話用戶主要透過智能卡服務計劃和預付
儲值電話智能卡，即俗稱的「太空卡」使用相關服

務。前者營辦商一向要求用戶提供個人資料，作日常賬單管
理和客戶服務之用；後者用戶一般按需要增值，毋須簽訂固
定合約或登記個人資料。

匿名性質易被不法之徒利用
近年，由於電話儲值卡的匿名性質，往往被不法之徒利
用作違法活動，但目前並無法例規定須登記此類儲值卡用
戶資料，執法機關難以追查、鎖定這些違法活動的幕後涉
事人，對打擊罪行造成很大阻礙。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昨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涉及本地流動電話犯案的嚴重罪行
中，超過七成涉及使用匿名儲值卡，而電話騙案的比例更
高達九成。
有不法之徒更利用匿名儲值卡策劃及進行其他嚴重和有組
織罪行，例如人蛇偷運、販運毒品、集團式盜竊、走私、科
技罪案以至與入境有關的欺詐。儲值卡亦被用作遙控引爆土
製炸彈，威脅社區安全。近年曾在一些人煙稠密的地點發現
配備儲值卡作遙控引爆的炸彈，一旦炸彈引爆，後果不堪設
想。
他續說，匿名儲值卡有利不法之徒逃避身份識別、追蹤和
偵查，即使犯案者被捕，幕後的犯罪集團主腦往往能置身事
外。盡快落實實名登記制度，有助打擊和防範不法之徒利用
匿名儲值卡犯案，從而保障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邱騰華：迫切需要堵塞漏洞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我們有迫切需要透
過引入實名登記制度，堵塞漏洞，防止和協助偵查涉及使用
電話儲值卡的罪案，並維持市民對本港電訊服務的信心。」

須於規例生效後360天內登記
特區政府建議的實名登記制度主要規定包括7個方面（見

表）。為讓電訊商作好準備以遵照登記規定，包括建立並提
升其系統或數據庫等，政府建議登記制度分階段進行，規例
生效120天後出售的新儲值卡及服務計劃才開始按規例作登
記，屆時所有新的電話智能卡須先登記後才可啟用。按目前
的建議，所有電話智能卡須於規例生效後的360天內完成登
記。至於現有的服務計劃用戶，電訊商會在合約續期時為客
戶更新登記的資料，以符合規例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政府建議就
「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立法，多名立法會
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支持有
關建議，並認為不法之徒透過所謂「太空卡」進
行電話騙案及欺詐個案不斷增加，若以實名登
記，將有效打擊相關罪行。

陳健波：有助打擊不法行為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健

波歡迎特區政府提出有關建議。他指出，資料顯
示電話騙案數目不斷增加，手法層出不窮，部分
戒心稍低的市民慘遭被騙，且涉及騙款不少，若
日後執行實名登記有助打擊不法行為，又相信當
局已充分考慮私隱問題，權衡輕重兩者的利害。

葛珮帆：假訊息抹黑候選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支持有關建議，尤其
是近年涉及投資、假結婚、求職的騙案，大部分
與匿名儲值卡有關，執法機關難以追查、鎖定這
些違法活動的幕後涉事人，對打擊罪行造成嚴重
阻礙。
她續說，在選舉期間，出現大量抹黑候選人的

虛假訊息，企圖製造不公平選舉，政府現在提出
實名登記制的諮詢是及時與必要，同時憂心不良
分子會偷取其他人身份證明登記，希望當局能堵
塞有關漏洞。

邵家輝：維護社會安全保安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支持有關建議。他認
為除電話騙案外，目前的科技可以透過電話訊號
控制爆炸物，為維護社會安全及保安等理由，要
求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有必要。

實名登記制度主要規定
●用戶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內的資料，
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身份證明文件
號碼及其副本，以作登記；

若公司或企業要登記成為電話智能
卡用戶，須提供其商業登記資料及
指定某人士作為代表或負責人，並
提供該名人士的個人資料；

●16歲以下人士如需登記電話智能卡服
務，相關登記必須得到一位「合適成
人」的確認；

●每名用戶只可向每間提供公共流動
服務的電訊商登記不多於三張電話
儲值卡；

●電訊商應核對、釐清及核實用戶提供
的資料，並在有合理理由認為有關資
料屬虛假、誤導或不完整的情況下，
取消有關電話智能卡的登記；

●電訊商需在電話智能卡取消登記後，保
存相關登記用戶的記錄最少12個月；

●登記的個人資料由相關電訊商保存，不
會向他人包括政府或執法部門披露。執
法部門在有需要時才可按規例向電訊商
索取電話智能卡的登記資料；

●按規例執法部門只能獲取電話卡的登
記資料，並不包括通話記錄及內容。
在一般情況下，執法部門須得到法庭
手令，但在某些迫切或緊急事件的特
殊情況下（例如涉及炸彈恐嚇、綁架
等嚴重罪案），執法部門可在一名不
低於等同警司職級的人員授權下，要
求電訊商在沒有法庭手令下提供電話
智能卡的登記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立會議員支持：有效打擊騙案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
騰華（中）、
保安局副局長
區志光（左）
和通訊事務總
監 梁 仲 賢
（右）昨日就
電話智能卡實
名登記制度公
眾諮詢舉行記
者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特區政府建議包括用戶須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內的資料；每名用戶只可向每間提供公共流動服務的電訊
商登記不多於三張電話儲值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區政府宣布將就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度進行
一個月的公眾諮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國外交部昨日宣布，不再承認
BNO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並
且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英國
單方面改變兩國對BNO的共識，背
信棄義，粗暴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和中
國內政，中國堅決反對和作出反制理
所當然。英國利用政治騷扮正義，企
圖騙取港人財富，港人必須擦亮眼
睛，勿上當做「二等公民」。

英方利用部分港人仍持有BNO護
照的身份作政治炒作，藉口為港人在
英居留和入籍提供新路徑，實質是想
搞亂香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嚴正駁斥，英方此舉是罔顧香港已經
回歸中國 24 年的事實，不顧中方嚴
正立場，公然違背承諾，執意炮製出
台所謂量身定制的具有BNO身份的
香港居民赴英居留和入籍政策，並一
再擴大適用範圍。中方出台反制措施
是必然的。特區政府也隨即宣布，將
全力配合中央採取的反制行動，並會
在明日起採取四項措施，BNO持有
人將不能使用此護照在香港出入境、
作為身份證明或登機。

英方的新BNO計劃，帶有明顯的
經濟盤算。根據英國內政部預計，
BNO新政實施的第一年將有約12萬
至15萬BNO持有人及其家屬使用此
政策，5年內人數將增至約25萬至32
萬，為英國政府帶來的收益高達近
30億英鎊（約310億港元）。英國脫
歐後的日子不好過，公共財政狀況十

分差劣，英國急需有新的中高端人才
來刺激經濟，更需要大量資金支撐其
財政體系。BNO新政實質欲利用港
人及港人的財富為英國「救難」。

BNO新政表面上「敞開大門」，
實際條件苛刻。有移民顧問計算過，
BNO的所謂「5+1」方案即是需要6
年時間在當地生活，以 4 人家庭為
例，6 年的生活費約 200 萬至 300 萬
港元，還未計算其他開支。最終要入
籍英國還需要考語言試、歷史試、會
唱英國國歌等等。英國最高稅率達
45%，遠高於香港。港人若誤信英國
的「好心」，舉家移民，恐怕會蒙受
巨大損失。

中方和英方對於如何處理BNO問
題早有共識，在 1984 年互換備忘錄
確認，英方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
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
權。現時英方的做法，已經實質性改
變BNO護照性質，違反中英協議，
中方作出反制措施是情理之內的事
情。

回歸前相當長時間，英國一直無
意給予香港的BNO持有人居英權，
更設諸多限制，包括不得在英國工作
或就讀，如今卻忽然放鬆居留限制，
充分暴露英國政府炒作BNO煽動香
港社會撕裂的圖謀，粗暴干涉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必須予以迎頭痛
擊。

BNO「新政」背信棄義 港人勿當「二等公民」
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

委會權威，叫囂要特區政府修改香港國安法，為
「港獨」分子叫屈張目，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
辦發言人昨日作出嚴詞批評。制定香港國安法，是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容置疑的神聖權力，夏博義
公然將國安法視為「威脅」，赤裸裸地挑戰基本法
所確定的香港憲制秩序，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
制」底線，顛倒是非，以政治凌駕法治，玷污法治
精神、侮辱專業操守。大律師公會長期被夏博義、
戴啟思等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棍騎劫，已淪為縱暴煽
暴的政治組織，法律界有識之士必須幡然醒悟，斷
然與政棍切割，讓組織重回尊重「一國兩制」和法
治精神的正軌，挽回專業聲譽和公眾的信心。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
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全國
性法律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適用於香港特區，是不
容置疑的神聖權力。香港國安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地方根本沒有修改香港國安
法的權力。夏博義身為資深大律師，對國安法作出
毫無事實根據的抹黑，妄言要修改國安法，完全無
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不尊重香港的憲制秩
序。夏博義大放厥詞詆毀國安法，更充分暴露本港
少數所謂法律精英的無知狂妄。

國安法實施半年來，迅速推動香港由亂轉治，街
頭暴力不再肆虐，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國家安
全、社會安定和市民安寧得到保障。這恰恰證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正當必要，不僅堵
塞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也維護了香港整體
利益和市民根本福祉。可以肯定地說，香港國安法
為香港重新帶來法治穩定、安居樂業。

修例風波導致暴力氾濫，香港法治受到前所未見

的破壞，當時何曾見夏博義義正詞嚴譴責暴力、堅
決捍衛法治？如今他一方面假惺惺表示「不喜歡暴
力示威者」，另一方面卻稱「不喜歡當局濫權，任
內會努力鞏固法治」，是在混淆是非，淡化暴力，
抹黑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極力阻擋國安法開啟
的撥亂反正進程，夏博義要鞏固的是什麼法治？是
保護港人安全自由的法治，還是放任縱容暴力的法
治？

美國國會暴亂之後，被指煽動暴亂的前總統特朗
普尚且譴責國會暴力事件，強調美國必須永遠是一
個法治國家。夏博義之流的「法律精英」，不斷利
用自身話語權，打着法治旗號反法治。梁家傑曾聲
稱「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戴啟思公然吹捧被
捕暴徒「有良好品格」，建議律政司免於檢控。這
種立場先行、不問是非、縱容暴力的行徑，令法治
精神蒙羞，更重創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治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根基，大律師公會及其
成員在維護香港法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依法辦事、
秉行公義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正確認識、理解和維護
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更是其職責使命所在。公
會長期被少數訟棍、政棍劫持，與攬炒派和外國勢力
同流合乎，充當攬炒派違法暴力、顛覆政權的保護
傘，替外國勢力反中亂港效犬馬之勞，由一個令人尊
重的法律專業團體變成聲名狼藉的攬炒政團。公會不
能再淪落下去，是時候撥亂反正、浴火重生。

相信本港大多數有良知、明是非、負責任的法律
界人士，包括大律師公會的不少會員，日益看清公
會不斷政治化、攬炒化的惡果，必須旗幟鮮明抵制
踐踏法治原則、挑戰憲制秩序的言行，真正踐行公
會「竭力維護社會公義而非任何政治立場」的宗
旨，捍衛法律尊嚴和權威，保障「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才能重新贏得港人的尊重和信任。

夏博義挑戰憲制秩序玷污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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